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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递曾被门卫
签收过、被驿站签收过 ，甚至

还被水箱、电箱和‘有人’签收过。 ”
李先生对此懊恼不已。
李先生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记者近

期采访了北京、上海、黑龙江佳木斯、河北
沧州等多地发现，一些缺乏职业素养的快
递员以 “打电话无人接听”“敲门无人应
答”为由，未经收件人允许就将快递存
放在门口、快递驿站、快递超市或
其他存放点， 有的甚至直接
点了“签收”。

记者调查快递末端投递服务问题———

为啥现在快递送货上门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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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通知直接投递
虚假签收屡见不鲜

记者采访发现， 在不按址投递这一类问题
中，一些消费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对于快递是否

“送货上门”的需求不尽相同。 有些人极力反对
快递寄存，一定要快递员将快递送至自己手上；
也有些人因为收件不方便， 同意将快递送至家
门口、驿站或者其他代收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前
提———快递员在送货前需要提前沟通。

在北京工作的甄女士是一名朝九晚五的
上班族，白天家里没人，她担心快递员如果将
快递放在家门口可能被他人拿走或被当作垃
圾清理掉，所以她希望快递员和自己沟通后将
快递放在驿站先寄存。

租住在佳木斯市某小区的张女士是一名
大一学生，由于课程繁忙，白天基本不在家，所
以她通常让快递员将快递寄存在小区一个超
市里。

不过据记者了解，也有些快递员不通知收
件人直接将快递放在代收点。

黑龙江的朱女士反映称，有一次她购买电
子产品，还没有收到货就“被签收”了。“我看
到平台提醒商品已送达并签收，就在规定时间
内去代收点取货，却未找到商品。 后来联系快
递员，对方解释称因为要下班了，所以提前点
了签收，第二天再送。 ”

根据《快递暂行条例》规定，快递公司应当
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
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丁红涛
律师认为，这正是“快递”应手递手的主要法律
依据。 在这一规定中，所谓“投递到约定的收
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包
含了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投到约定的收件
地址”，另一个动作是“递给收件人或者收件人
指定的代收人”。 这两个动作缺一不可，不是

“或”的关系，而是“且”的关系。
丁红涛说，仅“投递上门”将快递投到约定

的收件地址，并未递给收件人或收件人指定的
代收人，或者未经收件人同意就将快递放到收
件人家门口、快递柜、驿站以及其他代收点，均
违反了邮政法的立法精神和《快递暂行条例》
的原则规定。

丁红涛提醒，如果寄件人在选择快递服务
时，或者收件人在快递员征求其意见时向快递
公司或快递员明确，快递可以投递到快递柜或
其他代收点，或者直接放到家门口，则快递公
司或快递员均应留存好投递方式的证据。

多措并举完善机制 妥善解决投递顽疾

7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邮
政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
见》。 在保障合理的劳动报酬方面，
《意见》提出，要制定《快递末端派费
核算指引》 和《快递员劳动定额标
准》， 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
引导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加强协
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 特约
研究员刘建新认为， 如果能通过改
善工作条件、提高快递从业者收入、
采取鼓励政策等措施减少快递员流
失，遏制“以罚代管”，实现共同富
裕，将会有助于解决妥投问题。

王学山建议，在出库、发货、配
送等全链条建立电子摄像监控系
统， 运用科技手段进行无缝监督实

为必要且是可行的。
丁红涛提出， 如果电商平台能

够明确不同快递服务的价格， 应该
有助于解决末端投递问题。

“电商平台应当明确不同快递公
司的价格不同， 投递上门是一个价
格， 投递到快递超市是一个价格，投
递到快递柜是一个价格，让消费者根
据其需要来选择投递方式。 ”丁红涛
说，“‘一刀切’的价格，对消费者不公
平， 消费者希望快递投递到快递柜，
却要支付投递上门的价格；对快递公
司也不公平，投递上门和投递到快递
超市，不应当是同样的收费。 ”

谈及未妥投的责任问题， 丁红
涛直言，未依法投递快件的，快递公
司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
任。 快递未依法投递，发生毁损、灭

失、短少的，快递公司通常应依据民
法典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根
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
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违反快递
服务标准，严重损害用户利益，由邮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快递暂
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快递员在
投递时， 必须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
人当面验收。 倘若快递员未依法投
递，也未告知当面验收，一旦发生快
件毁损、灭失、短少等情况，消费者
维权得到支持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 如果遇到
快递员不按地址投递、 虚假签收等
问题怎么办？

受访专家均表示，消费者可以拨
打物流公司官方客服电话协商，如仍
不能解决可登录国家邮政局官网或
拨打消费者协会热线进行投诉。

（据《法治日报》）

末端投递费用偏低 快递难以投递上门

为切实加强快递末端投递服务
规范管理，今年 4 月 6 日，北京市邮
政管理局印发通知， 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快递末端投
递服务专项治理工作。

如今距离北京市专项整治结束
已经过去一个月， 记者近期走访发
现，在北京，快递末端投递中不按址
投递、“虚假签收”、 违规收费等问题
虽然有所缓解，但随着快递行业竞争
压力增大，多家快递公司采取降低快
递末端派费的策略，快递网点单件快
递配送获利低， 快递公司不送货上
门、不经收件人同意就直接将快递存
放在驿站的现象依旧存在。

北京物资学院教授邬跃认为，随
着快递市场迅速发展，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发生变化，对服务质量和物流速
度有更高要求。 很多快递公司打响
“价格战”，为了争夺利润，降低快递
价格， 增加快递员每日配送任务，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不按需配送的问题。

丁红涛则认为，快递费低，甚至
低于投递费， 是快递难以投递上门

的根本原因。快递员为完成任务，快
递公司为节约成本， 不得不将快递
放到快递柜、快递超市、代收点。

采访中，也有消费者担心，如果
地方加强快递末端投递服务治理工
作， 会不会导致快递公司抬高快递
费用？

河北李景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学山介绍说，根据《关于放开部分邮
政业务资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内
特快专递资费、明信片寄递资费、印
刷品寄递资费和单件重量 10 公斤
以下计泡包裹（每立方分米重量小
于 167 克的包裹） 等竞争性包裹寄
递资费， 由政府定价改为实行市场
调节价， 邮政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
求和竞争状况自主确定资费结构、
资费标准和计费方式。 但邮政企业
制定或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邮政
业务资费项目和资费标准时， 应当
提前 30 天向社会公示，并抄送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邮政局。

“涨价要有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
据，不得串通涨价。根据《邮政普遍服

务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邮政管理部门对于快递公司涨价
行为要依法实施监督。 ”王学山说。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观察到，在
快件量峰值期如“双 11”、春节等时
间段，快递行业内部会出现联手涨价
的情况， 大幅度提升揽件资费标准，
但快递员的收入往往增加不明显。

对此，王学山认为，根据《快递
暂行条例》，国家鼓励快递企业在节
假日期间为用户提供正常的快递服
务， 以此指引企业通过合理安排值
班休假以及给予员工物质精神激励
等多种有效措施， 实现消费者与劳
动者的互利共赢。 末端快递企业应
该与其合同相对方依法修正具体的
投递费用标准， 从而增加具体投递
人员的劳务费单件标准。 作为劳动
者的投递人员也有权要求以法定节
假日加班为由主张加班费， 或是要
求增加单件派发标准， 从而杜绝上
游涨价、下游无关的怪现象。

“不过， 对于快递服务人员来
说，业务增长不等于福利增长。切实
完善快递服务人员的绩效制度，提
高快递服务人员个人收益， 才能更
好地实现按需送货。 ”王学山说。


